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安全管理条例 

（科情发办字〔2023〕8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大安全观管

理理念，统筹安全与发展的保障任务，健全安全工作管理体

系，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夯实安

全管理工作，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家、北京市、

中科院的有关规定，结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

“文献中心”)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文献中心的安全管理工作包括国家安全、科技

安全、科研生产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疫情防控、信

访维稳、舆情、治安保卫、消防安全、防灾减灾以及保密管

理等方面工作。 

第三条 文献中心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的管理要求，以“谁主管，谁负责”“管业务也

要管安全”为原则，实行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的安全管理工作

责任制，逐级落实责任。 

第四条 安全管理工作应与科研业务工作同计划、同布

置、同检查、同总结、同评比。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文献中心党委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院党组关于

安全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研究决定文献中心安全管理工作

的重要事项。 

第六条 文献中心安全工作委员会在文献中心党委的领



导下，负责文献中心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 文献中心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综合办公室，

具体负责落实文献中心安全管理的具体事务。 

第八条 综合办公室根据文献中心安全管理工作需要，

组建由部门安全员、疫情防控联络员、网络安全员、研究生

安全员、消防联动安全员等组成的兼职安全员网络，协助各

项安全管理工作落实。 

第九条 文献中心法定责任人作为安全管理工作第一责

任人，对文献中心的安全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十条 文献中心党委（行政班子）、法定代表人、分管

安全领导、其他分管领导、安全工作责任部门负责人、各部

门负责人、安全员、各级工作人员、研究生导师的安全管理

责任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安全管理责任清单》。 

第十一条 综合办公室在安全管理责任清单基础上，组

织各级各类人员包括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安全员、

职工、临时聘用人员、驻馆工作人员（含挂靠单位）、外来施

工人员，研究生以及联合培养学生等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

责任书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各级各类人员安全责任

书》。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综合办公室作为文献中心安全管理的归口管

理部门，根据文献中心科研和管理工作实际，负责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科技安全、安全保卫、保密、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信访、安全教育培训等

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细则等。 

第十三条 拟定文献中心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向文献中



心安全委员会汇报；召开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兼

职安全员、物业管理及安全保卫等相关人员参加的安全工作

会；动员、部署年度安全工作，包括制度完善、安全检查、

设施维护和购置、安全培训和宣传、安全预案演习等事项。 

第十四条 组织协调相关责任部门落实各项安全管理规

章制度，对各部门兼职安全员履职情况进行督导。 

第十五条 组织落实平时、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的安全

检查，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根据具体情况对中心大楼办

公区域、公共区域，重点要害部位包括阅览室、书库、档案

馆、配电室、设备间等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书面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并监督落实。具体见《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安全检查表》。 

第十六条 落实物业管理合同中安全保卫职责要求，安

排日常安全保卫和巡视巡查工作，对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物

业人员进行安全保卫方面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组织落实节假日、重大活动，疫情流行、天气

灾害期间的值班值守工作，建立带班领导、值班人员、物业

巡查、机房巡视、书库值班等联防联动机制，并向上级主管

部门报备。 

第十八条 按照分级分类组织开展全体职工（含外聘人

员、外来人员等）、学生（含联合培养学生、实习学生等）安

全教育培训，组织应急预案演习，开展防火、防盗、防科研

生产事故、防治安事件和防其他灾害事故等的有关法律法规

培训和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全员化、专业

化、精准化。引导教育文献中心全体人员不断提高安全意识，

掌握安全风险辨识及防范知识，提升安全预防和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 

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九条 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文献中心

安全管理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工作者评选依据。 

第二十条 对于在安全工作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各部门应及时整改，对于多次整改不到位的部门，综合办公

室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教育等方式督办，必要时报送文

献中心安全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对于因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发生严

重案件、事故的，综合办公室根据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进行

追责问责。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部门和

主要负责人，一经查实，将在文献中心通报，并酌情研究处

理意见，报请文献中心党委会审议。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安全管理条例》（科情发字〔2018〕49 号）同

时废止。 
 


